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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落實法律改革委員會所提建議的第三份年度報告的相關摘錄: 

5份法律改革委員會私隠事宜報告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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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建議已部分落實  
 
 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則
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 
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括

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 

38  
 

售樓說明 ──  第三部分 ︰ 本地 
已 建 成 住宅 物 業 ： 售樓說明 
及 簽 約 前 事 宜 （2002年9月） 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

 

由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》（第621章）

（2 0 12年第19號 條 例）（2012年7月） 落 實。 
 

《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條 例》 規 管 已 落 成及未 
落 成 一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售 。 

 

政 府 當 局 亦 在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（ 監 管 局）的 
協 助 下， 加 強 規 管 本 地 二 手 住 宅 物 業 的 銷 
售 。 監管局已經 規 定， 由2013年1月1日 起， 地
產代 理 必 須 向 準 買 家 提 供二 手 住 宅 物 業 實 用
面 積 的 資 料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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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政府當局無意在現階段落實建議  

 
 

  
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則

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 

 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括

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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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 樓 說 明 ──  第 二 部 分 ︰ 境 
外 未 建 成 住 宅 物 業（1997年
9月）  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 

當 時 的 相 關 決 策 局 曾 徵 詢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
局 （ 監 管 局 ） 的 意 見 ， 並 小 心 審 議 該 報 
告 書 。 在 諮 詢 過 程 中 ， 監 管 局 當 時 曾 對 
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在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方 面 的 
法 律 與 實 務 進 行 研 究 ， 這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
包 括 澳 大 利 亞 的 新 南 威 爾 斯 、 加 拿 大 的 
不 列 顛 哥 倫 比 亞 、 英 國 的 英 格 蘭 與 威爾 
斯 、 中 國 內 地 等 。 研 究 所 得 結 論 為 ， 建 
議 的 規 管 機 制 不 會 有 效 ， 因 為 該 機 制 只 
適 用 於 地 產 代 理 ， 而 不 適 用 於 境 外 住 宅 
物 業 的 賣 家 。 

 

在 法 改 會 撰 寫 該 報 告 書 時 ， 正 值 非 本 地 
的 住 宅 物 業 在 香 港 銷 售 量 大 增 ， 尤 以 位 
於 內 地 的 未 建 成 住 宅 物 業 為 主 。 不 良 手 
法 萌 生 ， 買 家 所 得 資 料 不 足 ， 還 有 所 謂 
爛 尾 樓 等 問 題 ， 在 當 時 皆 頗 為 普 遍 。 鑒 
於 監 管 局 在 研 究 建 議 規 管 機 制 是 否 有 效 
後 所 得 的 結 論 ， 當 時 的 相 關 決 策 局 沒 有 
落 實 該 報 告 書 的 建 議 ， 而 是 決 定 推 行 其 
他 措 施 ， 那 就 是 由 監 管 局 與 消 費 者 委 員
會 加 強 對 公 眾 的 教 育 ， 讓 公 眾 認 識 到 購
買 香 港 境 外 的 未 建 成 住 宅 物 業 所 存 在 的 
風 險 。 公 眾 教 育 的 成 效 令 人 鼓 舞 ， 其 後 
多 年 來 ， 關 於 境 外 未 建 成 住 宅 物 業 銷 售 

的 投 訴 顯 著 減 少 。 雖 然 非 本 地 物 業 的 交 

易 一 般 不 在 監 管 局 職 權 範 圍 之 內 ， 但 監 

管 局 一 向 關 注 持 牌 人 在 從 事 地 產 代 理 工 

作 時 的 操 守 ， 如 果 持 牌 人 在 處 理 非 本 地 

物 業 的 交 易 時 有 不 當 行 為 ， 監 管 局 必 定 

會 跟 進 調 查 。 因 此 ， 立 法 規 管 非 本 地 住 

宅 物 業 在 香 港 的 銷 售 ， 顯 然 沒 有 迫 切 的 

需 要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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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書(發表年份和月份) 

──  如報告書尚未落實，則

列出負責的決策局  

 
落實建議的法例／或其他相關資料，包括

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回應  

  規 管 在 香 港 進 行 的 非 本 地 住 宅 物 業 的 銷
售，牽 涉 多 個 複 雜 議 題，必 須 小 心 考 慮 。
尤 其 是 自 法 改 會 報 告 書 發 表 以 來 ， 資 訊
科 技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， 境 外 住 宅 物 業 的 賣
家 可 以 直 接 透 過 互 聯 網 進 行 銷 售 和 推 廣
活 動 。 對 於 互 聯 網 的 活 動 ， 司 法 管 轄 權
不 是 一 個 容 易 解 決 的 問 題 。 

 

在 上 述 的 情 況 下 ，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（ 該 局 ）
傾 向 於 不 推 行 法 改 會 報 告 書 的 具 體 建 
議。  

 

然 而 ， 該 局 將 會 繼 續 監 察 情 況 的 發 展。

假 如 日 後 投 訴 個 案 增 加 ， 以 致 有 需 要 立 
法 規 管 非 本 地 住 宅 物 業 的 話 ， 該 局 便 會 
重 新 檢 視 有 關 議 題 ， 並 會 研 究 採 用 何 種 
適 當 的 規 管 框 架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該 局 已 籲 
請 監 管 局 和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在 接 獲 關 於 在 
香 港 銷 售 非 本 地 住 宅 物 業 的 任 何 投 訴 
後 ， 定 期 向 該 局 反 映 情 況 。 對 於 法 改 會
所 提 出 的 任 何 新 構 思 ， 該 局 也 會 持 開 放
的 態 度 。 

 

 
 
 

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  X 
 
 
 

法律改革委員會秘書處 
 

2015年7月 


